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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47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经费的筹措 
 

 

 

  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阿鲁沙分支修建新设施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

理机制阿鲁沙分支修建新设施的报告(A/69/734)。行预咨委会在审议该报告时，

会见了秘书长的代表，获得了补充资料和说明，包括最后于 2015 年 2 月 20 日收

到的书面答复。 

2. 秘书长的报告是根据大会关于为余留机制修建新设施的第 68/267 号决议提

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在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续会第一期会议期间向大

会提出项目执行进展情况报告，除其他外，概况说明项目支出和总费用。大会请

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减少潜在风险，并确保密切监测并在核定时间和资源内

完成建筑项目。 

 

 二. 最新进展情况 
 

 

3. 秘书长关于为余留机制阿鲁沙分支修建新设施的报告(A/69/734)是该项目的

第四次进展情况报告。关于该项目的背景和大会有关该项目的决议载于秘书长报

告第 1 至 8 段。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重发。 

http://undocs.org/ch/A/69/734
http://undocs.org/ch/A/6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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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场址 

4. 秘书长报告指出，2014 年 2 月 5 日签署了《联合国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关

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总部协定关于余留机制设施的补充协定》。《补

充协定》正式规定，除其他外，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将向联合国赠予土地，

并承诺为新设施提供临时和永久的出入通道和水电，不向联合国收取费用。此外，

按照《补充协定》的要求，2014 年 11 月 17 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向余留机

制颁发了使用证，向联合国授予场址的专属使用权，为期 99 年，不向联合国收

取任何年租和其他费用。秘书长指出，余留机制和政府之间就该项目的合作一如

既往，十分顺利。(A/69/734，第 10 至 13 段；另见下文关于临时道路和水电的第

18 段) 

5. 行预咨委会再次表示，赞赏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提供土地以及新设施的

出入通道和水电，且无需联合国承担费用。此外，行预咨委会欢迎余留机制与政

府开展持续合作，并相信这一合作将在项目所有阶段得到保持(A/68/777，第 4

段)。 

环境影响评估 

6. 行预咨委会忆及，大会在其第 68/267 号决议中注意到将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以了解施工的潜在危害和影响，并期待在下次进展报告中看到这方面的最新信

息。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中(A/69/734，第 18 段)指出，建

筑设计咨询公司根据详图设计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估认为，施工活动不会产生重大

环境影响。秘书长称，施工期间将由建筑承包商负责采取一般的缓解措施，建筑

承包商除需遵守东道国的各项相关法规外，还将被要求提交和执行一份环境管理

计划。秘书长认为，鉴于目前已经做好充分安排，施工期间无需联合国出资采取

新的环境措施。但是，秘书长仍表示将通过项目组和建筑承包商继续监测缓解措

施和环境影响。 

所开展的采购活动 

7. 本报告所述期间开展的采购活动，除其他外，包括聘用建筑设计咨询公司(建

筑设计顾问)和建筑服务，如下所述(A/69/734，第 17 段、19 至 23 段、43 段)： 

 (a) 建筑设计咨询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签订了一项协定；设计的一些

关键元素与项目第二次进度报告(A/67/696)所载元素保持不变，详图设计的计算

机效果图见秘书长报告附件一。行预咨委会注意到，设计充分考虑到了《残疾人

权利国际公约》关于无障碍建筑特征的规定； 

 (b) 建筑服务：在秘书长报告时，该采购活动已处于最后阶段，预计将很快

完成(见下文关于建筑合同谈判的第 23 段)。 

http://undocs.org/ch/A/69/734
http://undocs.org/ch/A/68/777
http://undocs.org/ch/A/69/734
http://undocs.org/ch/A/69/734
http://undocs.org/ch/A/6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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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预咨委会强调，大会还请秘书长继续确保为该建筑项目采购货物和服务时

严格遵守现行条例、细则和大会有关联合国采购决议的相关规定(第 68/267号决

议，第 9 段)。行预咨委会经询问后获悉，为修建新的设施开展的采购活动将由

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进行如下审计：(a) 目前的审计将涵盖施工前阶段，包括

聘用建筑设计/工程咨询公司的采购活动；(b) 建筑服务的采购活动将由施工阶段

的审计涵盖(另见下文第 16 段)。 

9. 秘书长称，余留机制继续致力于把当地知识和能力纳入项目实施工作，指出

选择建筑设计咨询公司的一项关键要求就是在非洲有业务(A/69/734，第 14 段)。

在建筑服务方面，这项要求的目的在于确保建筑设计公司具有该地区运输、进口、

招募工人和采购建材方面的经验，并采用当地常见的设计和施工方法，所有这些

对顺利和及时完成施工具有关键意义(同上，第 24 段)。行预咨委会鼓励秘书长继

续努力，根据大会第 68/267号决议的要求把当地知识和能力纳入项目实施工作。 

经验教训 

10. 行预咨委会从秘书长的报告中注意到，从秘书处其他基本建设项目中得到的

一些经验教训已应用在本项目中，诸如：(a) 详细设计与合同时限、授权预算和

概念设计相符；(b) 征聘专职项目经理开展综合管理和日常项目协调；(c) 由法律

事务厅提供广泛的法律支助和援助，包括使用当地承包商熟悉的合同标准格式

(A/69/734，第 15、27 和 32 段)。 

11. 行预咨委会欢迎在阿鲁沙分支新设施建设的规划过程中采纳来自其他基本

建设项目的经验教训。行预咨委会重申从其他建设项目吸取经验教训的重要性，

特别是受雇的任何咨询人都需要有必备的经验和技能，还要有积极主动减少延误

的措施(A/68/777，第 8段)。 

与其他司法机构的潜在合作 

12. 行预咨委会忆及说，余留机制与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和非洲联盟反腐败

咨询委员会举行了会议，以探索未来合作的可能机会，包括共用设施、特别是共

用审判室的可能性(A/68/777，第 9 和 10 段)。行预咨委会经询问后获悉，在本报

告所述期间，余留机制继续与有关实体，包括非洲国际法研究所，讨论共同关心

的问题；然而，其他实体的项目仍处于前期规划阶段。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行预

咨委会获悉，关于在阿鲁沙进行审判的可能性在继续讨论中，目前司法部门正在

审议此事。 

13.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余留机制根据大会第 67/244 B 号决议继续努力寻求与其

他司法机构的合作并鼓励秘书长继续探索这样的机会(A/68/777，第 11段)。 

http://undocs.org/ch/A/69/734
http://undocs.org/ch/A/69/734
http://undocs.org/ch/A/68/777
http://undocs.org/ch/A/68/777
http://undocs.org/ch/A/6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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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使用办公场地 

14. 在审议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灵活工作场所战略适用问题全面业务论证的报告

时(A/69/749)，行预咨委会经询问后获悉，鉴于阿鲁沙的余留机制工作人员编制

很少，在工作量激增期间所有正式工作人员(约 90 人)和临时工作人员(最多达 80

人)都需要在同一时间获得办公场地，座位共用战略不适合阿鲁沙的情况。因此，

阿鲁沙大院的方案规划要考虑增加办公面积，主要是即用办公室，以便在可预见

的工作量激增的情况下提供所需的办公场地。在这方面，行预咨委会忆及，大会

再次请秘书长在大会核准秘书处灵活工作场所安排后对阿鲁沙分支项目采取办

公场地灵活使用办法(第 68/267 号决议，第 7 段)。行预咨委会在相关报告(A/69/749)

中说明了咨委会对采取灵活工作场所战略的评论和意见。 

 三. 项目治理和监督 
 

 

15. 关于项目治理和监督(A/69/734，第 25-27 段)，情况表明：(a) 余留机制书记

官长(助理秘书长)是该项目主管，在确保联合国监督文书得到完全遵守和项目得

到有效实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b) 项目主管得到阿鲁沙分处书记官长的协助，

他在实地领导项目的日常工作并在区域和国家两级与政府部门联系；(c) 项目专

门管理人员对项目进行综合管理和协调。 

16. 行预咨委会忆及，大会第 67/244 B 号决议请秘书长委托内部监督事务厅(监

督厅)确保对设施的施工进行有效监督并在其年度报告中向大会提供主要的调查

结果。秘书长报告称，2014 年 12 月开始以规划和治理为重点对该项目进行了第

一次正式审计(A/69/734，第 36-37 段)。行预咨委会经询问后获悉，三阶段审计过

程包括施工前、施工中及启用后的审计。此外，秘书长称，在正式审计开始前，

驻阿鲁沙余留机制的项目组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首席驻地审计师定期举

行了会议，以确保监督厅随时了解该项目及其状况(同上，第 37 段)。行预咨委会

注意到监督厅审计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强调项目治理和监督机构发挥的重要作用。 

 

 四. 项目时间表、支出和意外准备金 
 

 

项目时间表 

17. 行预咨委会忆及，项目工期从最初估计的 5 年 3 个月缩短至 4 年(A/67/768，

第 15 段)，而该项目早期经历了约 2 个月的延迟(A/68/777，第 13 段)。行预咨委

会注意到，项目时间表再次被修改：工程竣工日期和启用日期从 2015 年末被推

迟到 2016 年初(A/69/734，附件二)。秘书长承认，与他的上份报告(A/68/724)所

述时间表相比，现在增加了四周时间。行预咨委会对报告的项目时间表进一步拖

延四周表示关注。行预咨委会认为，秘书长应采取一切可能行动，弥补损失的时

http://undocs.org/ch/A/69/749
http://undocs.org/ch/A/69/749
http://undocs.org/ch/A/69/734
http://undocs.org/ch/A/69/734
http://undocs.org/ch/A/67/768
http://undocs.org/ch/A/68/777
http://undocs.org/ch/A/69/734
http://undocs.org/ch/A/6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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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行预咨委会继续强调，余留机制必须更密切地监测该项目并采取减轻潜在风

险的必要措施，以确保该项目在其整体时限内完成(A/68/777，第 13段)。 

18. 秘书长称，施工预计在 2015 年 2 月而不是 1 月开始，，并且(a) 2015 年初结

束与选定的施工服务投标人的谈判；(b) 政府完成通往施工现场的临时公路并负

责通水通电，这在秘书长编写报告时仍然悬而未决(A/69/734，第 13、43 和 44 段)。

行预咨委会经询问后获悉，政府于 2015 年 2 月 6 日开始修建临时公路，通水通

电也已启动。政府代表向余留机制作出充分保证，这些工程将持续进行并及时完

工。此外，在同一天本组织与建筑公司结束了谈判。有人向行预咨委会表示，积

极的事态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在 2015 年 2 月内开工的预期。行预咨委会欢迎政府

开始修建临时公路和通水通电。 

项目预算和支出 

19. 大会核准的项目总资源为 8 787 700 美元，包括意外准备金 1 050 371 美元(见

下文关于意外准备金的第 26-30 段)。秘书长在报告中指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支出为 1 194 235 美元(A/69/734，第 46-48 段和表格)。 

20. 如秘书长报告的表所示(同上，第 47 段；另见下文表 1)，全额列入预算的建

筑设计费用 636 589 美元已作为 2014 年的实际支出列报，预计 2015 年没有这方

面的支出。然而，行预咨委会从秘书长报告第 19 段中注意到，2014 年 2 月 26

日与建筑咨询公司签订了一份提供详细设计和招标文件以及工程动工后提供施

工管理服务的合同。行预咨委会经询问后获悉，(a) 已承付建筑设计费用 636 589

美元，但尚未全额支付；(b) 施工管理和现场监督服务费为 232 410 美元(2014 年

2 月与建筑咨询公司签署的合同是全面建筑服务，因此包含施工管理服务)；(c) 根

据合同条款，将在工程每个阶段圆满完成后付款。 

21.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该项目尚未进入施工阶段，建筑设计费用项下施工管理

服务费 232 410 美元仅在 2015 年施工开始后支付。根据所收到的信息，行预咨委

会目前还不清楚 2014 年的实际付款额和待付款项。因此，行预咨委会要求提供

反映已付款和待付款的修订表格(见表 1)。 

http://undocs.org/ch/A/68/777
http://undocs.org/ch/A/69/734
http://undocs.org/ch/A/6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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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4年已付款和待付款 

(美元) 

说明 核定数 a
 2013 年 

支出 2014 年 

实际付款 

(拟于 2015 年 

支付的)2014 年 

待付款 

2015 年 1 月至 

项目完成的 

预计支出 共计 

       
施工 6 365 887 — 2 912 — 6 362 975 6 365 887 

建筑设计和项目管理       

建筑设计费用 b
 636 589 — 399 222 237 367 — 636 589 

项目监督和管理 c
 635 800 155 919 166 560 — 313 321 635 800 

差旅 d
 99 086 12 396 47 688 20 491 18 511 99 086 

 小计 1 371 475 168 315 613 470 257 858 331 832 1 371 475 

 项目费用共计 7 737 362 168 315 616 382 257 858 6 694 807 7 737 362 

意外准备金 e
 1 050 371 — — 151 680 898 691 1 050 371 

费用总计(包括意外 

准备金) 

8 787 733 168 315 616 382 409 538 7 593 498 8 787 733 

 

 a A/67/696 号文件附件二所载核定预算。 

 b 反映雇用一家外部建筑设计咨询公司编写详细施工文件、履行施工管理职责和承担正式建

筑师责任的费用。 

 c 反映雇用一名项目经理对项目活动进行日常管理和协调的费用。 

 d 反映工作人员为向项目提供技术协助而往返于纽约、海牙和阿鲁沙之间的差旅费。 

 e 按施工费和建筑设计费的 15%计算(在施工费中所占百分比)。 

 

22. 此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一笔从项目意外准备金中支出、用于支付高于预算

的 151 680 美元的建筑设计费(见下文第 27 段)。行预咨委会认为，在现阶段不

宜从意外准备金中支出 151 680美元的费用(另见下文第 28和 29段)。 

23. 关于项目完成之前剩余期间所需资源，秘书长表示，由于在本报告截稿时与

建筑承包商进行的谈判尚未结束，因此，秘书长无法提供建筑合同的预计金额。

然而，根据计划的谈判策略，秘书长预期，将在总体核定项目预算的范围内授予

合同(A/69/734，第 49 段)。行预咨委会要求提供关于谈判情况的最新资料，并获

悉，与拟议的建筑公司进行的谈判于 2015 年 2 月 6 日圆满结束，预计将迅速签

署合同。因此，行预咨委会请秘书长在大会审议他的报告(A/68/734)时，向其提

供关于建筑合同和相关费用的最新信息。 

http://undocs.org/ch/A/67/696
http://undocs.org/ch/A/69/734
http://undocs.org/ch/A/68/734


 A/69/788 

 

7/10 15-02524 (C) 

 

24. 行预咨委会还要求保证缓解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费用增加的情况。行预咨委

会获悉，余留机制已采取措施来降低潜在的费用上涨风险，例如：(a) 建筑和工程服

务合同都使用美元(而不是当地货币)，以降低汇率波动所导致的费用增加的风险；(b) 

工程服务采用固定价格合同，以降低费用增加的风险。行预咨委会还获悉，在核定

预算中列有相当于每年 4%的一笔金额，用于应付整个市场和建筑业特定费用的总体

变化。不过，该项目可能会面临一些本组织无法直接控制的额外风险，包括费用增

幅超过每年 4%；当地无法解决的进口材料，例如机械、防火和电气设备，价格上涨；

无法合理预见的额外费用。行预咨委会还获悉，为该项目设计了 15%的总体意外准

备金，其部分目的是，为减轻无法合理预见的风险，包括原材料价格突然暴涨，或

者整个建筑设计和建筑市场条件发生变化，这些可能很难预测。 

25. 行预咨委会忆及，在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提交该项目详细的费

用估计数时，秘书长指出，(a) 该项目总费用估计为 7 737 362 美元，其中包括建

筑费用、场地工程、建筑设计费、项目监督和管理和提供技术协助所需的工作人

员差旅费；该估计数不包括 15%的项目意外准备金(1 050 371 美元)。秘书长称，

根据本组织近年来各个基本建设项目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意外准备金是必需的，

将用于应对未预见的项目情况，例如工地状况、建筑设计师错误和遗漏以及其他

意外合同问题。秘书长建议对该项目采取这种做法，但有一项谅解，即：意外准

备金如有未用余额，将在项目完成后退还给会员国(A/67/696，第 50 至 51 段)。 

项目意外开支 

26. 行预咨委会要求提供资料，说明项目意外准备金情况。在行预咨委会看来，

意外准备金应该与核定的项目施工预算分开。行预咨委会收到了两份表格，复录

如下。行预咨委会指出，在下文表 3脚注中，意外准备金是指“经过核准的意外

开支预算”，并指出项目意外准备金不是项目预算的一部分，因此不应作此假定

(另见上文第 25段及下文第 28段)。 

http://undocs.org/ch/A/6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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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2015年期间支出(不包括意外准备金) 

(美元) 

  实际支出 
2015 年 1 月至项目 

完成预计支出 共计 说明 核定数 a
 2013 2014 

      施工 6 365 887 0 2 912 6 362 975 6 365 887 

建筑设计和项目管理      

建筑设计费
b
 636 589 0 636 589 0 636 589 

 项目监督和管理
c
 635 800 155 919 166 560 313 321 635 800 

差旅费
d
 99 086 12 396 68 179 18 511 99 086 

 小计 1 371 475 168 315 871 328 331 832 1 371 475 

 项目费用总额 

 (不包括意外准备金) 7 737 362 168 315 874 240 6 694 807 7 737 362 

 

 a A/67/696 号文件附件二所载核定预算，不包括意外准备金。 

 b 反映雇用一家外部建筑设计咨询公司编写详细施工文件、履行施工管理职责和承担正式建

筑师责任的费用。应当指出，除预算总额外，从意外准备金为这一项目支出了 151 680 美

元(见表 3)。 

 c 反映雇用一名项目经理对项目活动进行日常管理和协调的费用。 

 d 反映工作人员为向项目提供技术协助而往返于纽约、海牙和阿鲁沙之间的差旅费。 

表 3 

2013-2015年期间意外准备金和支出细目 

(美元) 

  实际应急支出  

说明 核准的意外开支 a
 2013 2014 意外开支剩余总额 

     
施工

b
 954 883 — — 898 691 

建筑设计和项目管理
b
     

建筑设计费 95 488 — 151 680 — 

项目监督和管理 — — — — 

差旅费 — — — — 

 小计 95 488 — 151 680 — 

 共计 1 050 371 — 151 680 898 691 

 

 a A/67/696 号文件附件二所载核定意外准备金。 

 b 按施工费和建筑设计费的 15%计算。 

http://undocs.org/ch/A/6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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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秘书长指出，在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 194 235 美元的总支出中，151 680

美元由项目的意外准备金支出，以支付由于竞标而高于预算的建筑设计费

(A/69/734，第 48 段)。行预咨委会经询问获悉，虽然建筑和工程设计咨询服务合

同的价值高于招标前编制的预算估计数，但是，秘书处认为，就必要的服务范围

而言，费用是合理的，此外，按照本组织采购准则提出了最佳资金效益建议。商

业评价表明，入选的建筑和工程设计咨询公司的标书也符合当前的市场条件。行

预咨委会指出，如上文表 2和表 3所示，授予建筑和工程设计咨询服务的实际数

额不仅超过建筑设计费咨询预算项下的建筑设计费(636 589 美元)，也超过了意

外准备金项下的金额(95 488美元)。因此，行预咨委会感到关切的是，建筑和工

程设计咨询服务金额高于预算。行预咨委会质疑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的准确性和

规划情况，并强调需要作出改进。 

28. 根据从基本建设总计划实施过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见 A/68/585，第 73-81

段)，尤其是在关于战略遗产计划的报告中，行预咨委会就项目意外准备金和管理

所涉问题提出了评论意见。关于意外准备金的管理和意外准备金与项目风险之间

的关系，行预咨委会忆及，审计委员会认为意外准备金是一种特定的预算准备金，

分配这个款项的目的是为了项目能够快速应对可能出现的项目风险对费用产生

的影响，而无需延迟项目或就增加经费进行谈判。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不得用

意外开支资金来消化项目费用的一般性增加，并且须明确报告这些准备金的使用

方式和时间。审计委员会指出，良好做法要求，在重大项目获得批准之前，根据

可能出现的风险类型以及减轻风险所需费用计算所需意外开支的数额。1
 审计委

员会指出，联合国项目和审计委员会认为的最佳做法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a) 意

外准备金的使用应由指导委员会等治理机构以透明的方式核准，而不应由项目核

准。(b) 不应假定意外准备金的用途，应只为了减轻所针对的特定风险对其予以

核准。如这些风险没有出现，应在项目结束时退还意外准备金(同上，第 77 和 78

段)。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在未来的基本建设项目的意外准备金方面，

遵循审计委员会所建议的最佳做法。至于正在进行的余留机制项目，行预咨委会

认为，由于项目意外开支经费是按 15%的施工费用计算的，而不是与最佳做法要

求的各种风险挂钩的，因此，原则问题是，秘书长应在项目意外准备金中支出高

于预算的数额之前，确定缓解措施。 

29. 行预咨委会一再表示希望在为余留机制核准的新设施建造资源范围内解决

项目费用，以避免使用意外准备金(A/68/777，第 14段和 A/67/768，第 17段)。

行预咨委会关切地注意到，余留机制在项目初期阶段从项目意外准备金中支出了

高于预算的建筑设计费，而在当时仍然是有可能吸收高于预算编列的数额的。行

预咨委会认为，不宜在此阶段从意外准备金中开支这一数额。因此，行预咨委会

__________________ 

 1 秘书长称，“将对风险进行量化，以评估意外准备金和编入预算的数额是否充足”(A/67/696，

第 45 段)。 

http://undocs.org/ch/A/6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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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尽一切努力匀支高于预算的建筑设计费，而不是从项目意外

准备金中支出费用。 

30. 考虑到项目的剩余阶段，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a) 查明所有缓

解措施，以在项目施工预算范围内吸收上涨的费用；(b) 尽最大可能不从意外准

备金中支出上涨的费用；(c) 尽一切努力确保项目在核定的施工预算范围内完

工，而不是使用意外准备金(另见上文第 25段)。 

利用可用家具和设备 

31. 关于利用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可用家具和设备问题，

行预咨委会忆及，大会鼓励秘书长继续探讨是否有可能使用这些家具和设备，并

在今后的进展情况报告中就此提出报告(第 68/267 号决议，第 6 段)。秘书长报告，

由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靠近新设施而且其关闭日期更加临近，因此，余留机制

和该法庭已经确定了可移交给新设施的搁架等若干家具和安全以及信息和通信

技术设备(A/69/734，第 50 段)。行预咨委会鼓励秘书长继续按照大会的要求探讨

此种可能性。 

32. 此外，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秘书长没有提供资料说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可

供再次使用的资产的价值，也没有提供资料说明为查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资产

而做出的努力。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在向大会提交的下次进展情况报

告中说明所查明的资产的价值。 

 五. 结论和建议 
 

33. 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注意秘书长的报告，并考虑到上文各段的评论和意见。 

 

http://undocs.org/ch/A/69/734

